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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0]第ZI10293号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伟新

能公司”）2019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珈伟新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

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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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珈伟新能公司2019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珈伟新能公司募集资金2019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珈伟新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珈伟新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

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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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进行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包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首次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以及 2016 年 6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

告两项内容，下面分别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时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

股（A 股）股票 3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1 元。截至 2012 年 5 月 8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85,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367,8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352,632,200.00 元。 

截止 2012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以“大华验字[2012]03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以前年度及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73,821,429.87 元，包括以下两

项内容：1、公司对承诺的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 322,656,329.87 元，其中：于 2012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0,756,266.12 元，包括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0,845,300.00 元；2017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1,900,063.75 元。2、201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00.00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上市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账户的应有余额为 1,291,236.78 元（募集资

金净额352,632,200.00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73,821,429.87元+募集资金存款累计利息收

入 26,965,853.91 元），与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的实有余额 1,291,236.78 元相

符。 

2019 年未使用募集资金，账面余额的变化系发生的银行利息收入、手续费及补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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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经本公司于2011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1年3

月3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修改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

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

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本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

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

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10%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

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工行深圳分行坪地支行(变更前武汉

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专

户) 

4000027629200378802 --- ---  

光大银行新城支行(变更后深圳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专户) 
39120188000019496 585,160.74 ---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39120181000009012 103,300,000.00 ---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39120181000012830 41,241,486.40 ---  

光大银行深圳新城支行(非募集资金

专户) 
39120181000012748 4,130,189.87 ---  

浦发银行坪山支行(光伏照明研发中

心项目专户) 
79260155300000169 2,066,727.06 368,395.50 活期存款 

浦发银行坪山支行(非募集资金专

户) 
79260167010000051 12,543,973.4 ---  

交行武汉东湖支行(变更前武汉光伏

电源半导体项目专户) 
4218670180181500952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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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变更后

福建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项目专

户) 

755920368810201 9,425,885.93 ---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非募集

资金专户) 
75592036888000020 41,738,611.08 ---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非募集

资金专户) 
75592036888000050 40,000,000.00 ---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岗支行(上海珈

伟募集资金专户) 
755926286810601 --- 922,841.28 活期存款 

合 计 --- 255,032,034.48 1,291,236.78  

募集资金专户的截止日余额说明：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市首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除

了两个专户尚余募集资金存款本金及利息收入 1,291,236.78 元未使用外，其余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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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 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2,632,2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73,821,429.8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2,632,200.00（实际变更为 378,432,029.81

元，差额为期间利息金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一、承诺投资项目  

1-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深圳

龙岗、变更前） 
是 30,000,000.00 10,845,585.00 --- 10,845,585.00 100.00 --- --- 否 是 

1-2、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深圳

龙岗、变更后） 
是 --- 19,154,415.00 --- 15,296,697.68 79.86 --- --- 否 否 

2-1、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

化项目（武汉,变更前） 
是 100,00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2-2、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福建,变更前） 
是 --- 16,067,954.37 --- 16,067,954.37 100.00 --- --- 否 是 

3-1、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项目（武汉,变更前） 
是 222,00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3-2、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项目（深圳,变更前） 
是 --- 1,736,431.00 --- 1,736,431.00 100.00 --- --- 否 是 

4-1、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

伏项目（内蒙, 变更后） 
是 --- 169,421,500.00 --- 170,510,319.82 100.64 2015/8/31 9,106,464.04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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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上海珈伟-阿克陶县 20MWp 光

伏并网电站 EPC 项目（新疆,变更

后） 

是  110,041,044.44 --- 108,199,342.00 98.33 2015/12/31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52,000,000.00 327,266,929.81 --- 322,656,329.87 98.59 --- 9,106,464.04 --- --- 

二、项目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使用           

1、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 51,165,100.00 --- 51,165,100.00 100.00     

三、超募资金投向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合 计 -- 352,000,000.00 378,432,029.81 --- 373,821,429.87 98.78 --- 9,106,464.0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未达预期计划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4 年下半年收购中山品上照明照明有限公司(简称品上照明)后，

与品上照明的研发在人员、设备、仪器方面做了部分整合，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放缓对 LED 照明研发的研发投入进度，且研发部门无法单独准确核

算其直接收益。 

2、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项目：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公司是“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

的实施主体。基于行业发展形势变化，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在前期适度延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及该地块部分剩余建筑物的拆迁工作进展缓慢推迟

了该地块的正常启用； 公司已通过外发生产及内部提高工艺流程等方式，基本解决了草坪灯业务的产能问题，目前公司草坪灯销量、产量均稳定发展，

变更该项目不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目标。 

3、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控股子公司福建珈伟光伏照明有限公司是“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LED 绿色照明

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是基于 LED 快速发展的行业背景下结合公司国内业务发展实施开展的，经过前期的业务拓展公司的国内路灯市场开拓未达预期，

及公司 LED 通用照明国内市场开发战略因收购中山品上照明有限公司而有所调整，公司拟优先使用品上照明中山新建产业园，故该项目适度放缓了

投资进度。 

目前,以上 1-3 项目均已终止。 

4、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项目：公司已完成了对正镶白旗项目相关投入且正镶白旗项目已并网发电，但由于国家推迟启动第七批以后的光

伏电站补贴申报工作，造成现金流短缺。由于融资业务，财务费用也增加导致效益不及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1、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2 年以来，LED 逐渐由户外照明市场向室内照明市场渗透，并迅速进入快速发展期。另外，由于 LED 的设计空间巨大，除照明产品外，其他产品

的市场潜力也很大。业内众多 LED 厂家也开始积极布局市场，开拓渠道，意欲抢夺发展先机。但是，LED 芯片的节能散热问题、眩光问题和光色问

题仍是 LED 照明产品应用的重大阻碍。因此，公司拟通过改变原“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建设“LED 照明研发中心”，以 LED 智

能照明家居环境与生活适宜性、基于 LED 照明的高效漫射扩散板光学技术与光学薄膜技术应用、基于石墨烯材质的 LED 光源散热器设计优化和基于

不同场景照明应用要求的 LED 光源模块化技术为研究方向，突破公司在发展 LED 照明产品过程中的技术障碍，顺应行业发展趋势，保持公司在行业

内技术领导者的地位。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公告的《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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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2 年以来，全球 LED 应用产品需求快速增长，LED 照明替换传统照明的速度远高于市场预期，除原有 LED 户外路灯照明之外，LED 室内商业照明、

家居照明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为适应 LED 照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管理层决定将原有募投

项目的业务内容由单纯的 LED 路灯项目扩展至 LED 室内照明系列产品。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公告的《福建珈伟

光电有限公司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可行性变化情况说明 

2011 年公司主要海外市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主要客户采购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市场去库存周期延长，进而影响到公司的销售情况和经营业

绩。考虑到业务结构、业务模式、产业链地位等因素，以及对行业发展动态的跟踪研究与判断，公司决定适时调整整体及部分业务的发展战略。“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系公司基于 2010 年以前草坪灯行业的高速成长所作出之谨慎合理预期，在目前行业发展形势下，公司决

定适当缩减规模，将其变更为“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关于变更后项目可行性说明请参见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告

的《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及 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原因说明 

光伏发电项目节能环保，无公害，无污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且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属于国家

重点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公司在原有主营业务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结合其传统业务形态审慎地选择光伏电站EPC和投资运营业务

作为其新的战略发展突破口。投资太阳能光伏电站是公司产业延伸及实施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加快公司产业的布局及业务多元化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有利于公司立足长远，提升和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也将对公司其它业务发挥重要作用。加之公司完成对江苏

华源新能源的收购后，江苏华源新能源的EPC业务资质、专业能力、经营经验，配合公司多年来积累的光伏行业技术与经验，公司将快速进入光伏电

站业务领域，有利于加快实现“光伏、照明、光伏+照明”业务齐头并进与协同发展战略。 

   为了整合公司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年产2400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及LED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截止2015

年4月30日尚未使用的全部资金279,462,544.44元用于增资公司光伏电站投资平台――全资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再由珈伟（上海）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投入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增资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珈伟），由上海珈伟实施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两个项目的实施地点分别是锡盟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东北方向约 17km 和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江西工业园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增资上海珈伟，由上海珈伟实施正镶

白旗 20MWp 光伏电站项目和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电站并网 EPC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1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84.53 万元。本次置换已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大华核字[2012]415 号专项审核报告。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对本次置换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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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和 2016年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8,850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9,300万元（含 

19,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将原定用于“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

另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计划需求和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有效降低财务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好现有资金，支持业务开拓与发展，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使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缩减建设规模后剩余募集资金 5,116.51 万元(原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 22,200 万元-变更后使用募集资金 17,083.4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每年为公司减少利息支

出（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6%计算）约 307 万元。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支出。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公司上市时的募集资金项目变更说明： 

注 1、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武汉）项目变更说明：  

2013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统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暨以投资设立的方式

成立福建珈伟光电有限公司的议案》,2013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上议案，将原定用于“光伏电源半导体照明系

统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福建珈伟光电有限公司实施“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3 年 7 月 9 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资汛网发布公告。 

注 2、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变更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的说明：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13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以上议案，将原定用于“年产 4,0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的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

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16.51 万元。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资汛网发布公告。 

注3、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调整后投资总额为3,000.00万元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时未能募集原计划的资金数额，分配到光伏照

明研发中心项目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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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公司已于2014年4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光伏照明研发中心项

目”变更为“LED照明研发中心项目”，该项变更已于2014年6月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变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2014年4月4日公

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资汛网发布公告。 

注5、公司已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全资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于2015年6月5日召开的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年产 2,400 万套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项目”和“LED

绿色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由上海珈伟实施上海珈伟-正镶白旗 20MWp 光伏项目，上海珈伟-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并网电站 EPC项目。变

更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说明：2015年5月20日公司对以上变更信息在巨潮资汛网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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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 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LED 照明研发中心

项目（2014 年变更） 

光伏照明研发中心

项目（深圳龙岗） 
19,154,415.00 --- 15,296,697.68 79.86 2019/12/31 --- 否 否 

上海珈伟 -正镶白旗

20MWp 光 伏 项 目

（2015 年变更） 

年产 2,400 万套太阳

能草坪灯、太阳能庭

院灯项目，LED 绿色

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 

169,421,500.00 --- 170,510,319.82 100.64 2015/8/31 9,106,464.04 否 否 

上海珈伟 -阿克陶县

20MWp 光伏并网电

站 EPC 项目（2015 年

变更） 

年产 2,400 万套太阳

能草坪灯、太阳能庭

院灯项目，LED 绿色

照明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 

110,041,044.44 --- 108,199,342.00 98.33 2015/12/31 --- 是 否 

合计 — 298,616,959.44 --- 294,006,359.50 98.46 --- 9,106,464.0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参见前述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LED 照明研发中心项目（2014 年变更）因深圳龙岗新厂房建设进度延缓，该项目的进度也受到

影响。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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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募集资金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向储阳光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06

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及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746,031 股募集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20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24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99,999,981.2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206,900.1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3,793,081.10

元。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2016]00067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606,279,990.85 元，包括以下二项内容：1、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 405,020,673.91

元，其中：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 元；2017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373,293,825.67 元，包括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33,624,981.40 元；2018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23,891,719.00 元；

2019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7,835,129.24 元；2、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259,316.94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规定，对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行专项存储和管理。据此，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分

别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和中行深圳罗湖支行开立三个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6 年 8 月 5 日与上述三家银行和独立财

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

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后，根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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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形式通知财务顾问主办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或备注 

变更前募集资金专户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专

户） 
79170155300005583 258,999,981.20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

项目专户） 
9550880075915100527 325,000,000.00   

中行罗湖支行（补充流动资金专户） 757567385875 200,000,000.00  活期存款 

变更前募集资金专户合计  783,999,981.20   

变更后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

募集专户） 
79170155200019032 168,600,000.00 58,645.23 活期存款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项目募集专户) 9550880205389500159 260,000,000.00 62,911.35 活期存款 

苏州银行淮安分行（金湖振合二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募集专

户） 
3208010011120125001228 161,640,915.12  活期存款 

合  计  590,240,915.12 121,556.58 --- 

 

募集资金帐户变更情况说明：本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3月15日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实施抚州珈伟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和成武太普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将以上两个项目截止2017 年1 月31 日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58,804.37万元（以实际转账日全部利息

和本金结算为准）分别以42,860 万元和15,944.37 万元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珈伟和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增资后

将由上海珈伟和华源新能源利用增资部分的募集资金投入以下光伏电站项目：上海珈伟拟投入16,86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葫芦岛兴城20MWp 地面光伏

电站项目”，及拟投入26,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定边珈伟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华源新能源拟投入15,944.37万元募集资金用于“金湖振合二期30MW 

光伏发电项目”，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将由上海珈伟和华源新能源自筹资金解决。据此，公司根据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于2017年3月在上海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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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深圳分行、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和苏州银行淮安分行开立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17年3月30日和2017年4月5日由本公司、本公司所属的

三家电站项目公司与上述三家银行和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三个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专户实际初

始转入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金额详见表1。公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相关文件参见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同日刊登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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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 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3,793,081.1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7,835,129.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06,279,990.8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83,793,081.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4.4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一、承诺投资项目  

1、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

目（江西抚州，变更前） 
是 258,793,081.10 --- --- --- --- --- --- 不适用   是 

2、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变更前） 
是 325,00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3、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

项目（ 兴城，变更后） 
是  168,600,000.00  1,939,036.75 1.15 --- --- 否 是 

4、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

目（定边，变更后） 
是  260,000,000.00 7,760,085.00 241,380,181.01 92.84 2018/12/31 659,066.64 否   无 

5、金 湖 振 合 二 期 30MW 地面光 是  161,640,915.12 75,044.24 161,701,456.15 100.04 2017/6/30 2,162,714.72 否 无 



 

专项报告第 14 页 

 

伏发电项目（金湖，变更后）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83,793,081.10 590,240,915.12  7,835,129.24  405,020,673.91 68.62   2,821,781.36   

6、补充流动资金专户 否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1,259,316.94 100.63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 783,793,081.10 790,240,915.12  7,835,129.24 606,279,990.85  76.72 --- --- --- --- 

二、项目变更剩余募集资金使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三、超募资金投向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合 计 -- 783,793,081.10 790,240,915.12 7,835,129.24 606,279,990.85 76.7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 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未达到进度的原因：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因四通一平工程因土地边界问题暂无法进行，以

及提交相关审批资料后未能按预期取得审批手续等原因，项目未能按计划进行施工。 

2、 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定边，变更后）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定边珈伟 30MWp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原计划 2017 年全部完工，目 

前该电站项目已基本完工，并已达到并网状态。由于与该电站相关的国家电网外线输送线路工程延期，导致公司电站并入国家电网相应延期。该电站在

2018 年年末开始发电，因 2018 年光伏 531 新政影响，该电站尚未能获取发电业务许可证、与电力公司的购售电合同、并网电价批复文件等相关文件。 

3、 金湖振合二期 30MW 地面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7 年 6 月并网发电，于 2019 年 4 月已出售 80%股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抚州珈伟30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江西抚州）与成武太普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项目变更原因： 

 因原募投项目所在地光伏行业政策和投资环境出现了对公司投资不利的新变化，如原项目所在地从2016年12月开始实行的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有

关工作方案的政策可能导致兴建的两家电站上网中标电价下降，另外项目因征地手续未办好等原因将导致光伏电站建设进度不可控。变更后的三个光伏

电站项目均已取得各地发改委的备案批标，项目的总体风险和不确定性相比原两个募集资金电站投资项目下降。 

2、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因电站项目因取得项目前期审批手续有所延迟，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并网发电，按照相关规定，不能实现预

期的上网电价，公司正在审慎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决定暂缓投入募集资金。本公司对该电站除了投入少量前期费用 193.90 万元外，无其他投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江西抚州，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山东菏泽，变更后三个项目实地地点分

别是：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实施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兴城；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地点：陕西省定边县；金湖振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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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30MW 光伏发电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和成武太普 4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两个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将上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投入

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定边珈伟及兴城珈伟和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新能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共计

33,624,981.40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7] 002648号)。公司于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直接以募集资金置换前

期已投入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筹资金 33,624,981.4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1、使用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募集专户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 5 月 15 日补充流动资金 1.50 亿元，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还清。 

2、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募集专户及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项目募集专户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18 年 10 月 31 日补充流动资金 1.60

亿元，2018 年 11 月 1 日补充流动资金 0.20 亿元。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3、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和 2016 年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8,850 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9,300 万元

（含 19,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续支出。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专项报告第 16 页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编制单位：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单位： 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

电站项目（ 兴城，

变更后） 

抚州珈伟 30 兆瓦地面光伏电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

太普 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168,600,000.00  1,939,036.75 1.15 --- --- 否 是 

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定

边，变更后） 

抚州珈伟30兆瓦地面光伏电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

太普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260,000,000.00 7,760,085.00 241,380,181.01 92.84 2018/12/31 659,066.64 否 否 

金  湖  振  合  二 

期 W 30MW  光

伏发电项目（金湖，

变更后） 

抚州珈伟30兆瓦地面光伏电

站项目（江西抚州），成武

太普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项目（山东菏泽成武） 

161,640,915.12 75,044.24 161,701456.15 100.04 2017/6/30 2,162,714.72 否 否 

合计 — 590,240,915.12 7,835,129.24  405,020,673.91 68.62 --- 2,821,781.36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参见前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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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葫芦岛兴城 20MWp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因电站手续不齐全，导致未达到计划进度。  

定边珈伟 30MWp 光伏发电项目因线路工程延期导致完工晚于计划进度，已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并网发

电。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参见前述说明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管理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四、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批准报出。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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